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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
教师法》办法

（１９９９年７月３１日内蒙古自治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了保障教师的合法权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促进
教育事业的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以下简称教师
法），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的各级各类学校和

其他教育机构中专门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教师。
第三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

内的教师工作。
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教师

工作。
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依法自主进行教师管理工作。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有关部门、学

校和其他教育机构，应当依法保障教师享有的权利。
第五条　教师应当忠诚人民的教育事业，履行教师法规定的

义务，遵守职业道德，提高政治思想觉悟和业务水平，教书育人，为
人师表。教师不得体罚或者变相体罚学生，不得侮辱学生人格。
第六条　自治区实行教师资格制度。教师资格的取得，应当

按照教师法和有关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
取得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必须具备中等职业学校

毕业以上学历，并具有初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者中级以上工人
技术等级。
取得教师资格的人员首次任教，应当有一年的试用期。
第七条　各级各类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不得任用不具备教师

资格的人员从事教学工作。
本办法实施前，已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中任教，没有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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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资格的人员，经考评不能胜任教师工作的，立即调离教学岗
位；经考评基本胜任教师工作的，应当自本办法实施之日起，三年
内取得合格学历或者通过国家资格考试，方能继续任教；三年内仍
未取得合格学历或者未通过国家资格考试的，调离教学岗位。
第八条　自治区实行教师职务制度。具体实施办法由自治区

人民政府根据国务院有关规定制定。
第九条　师范院校毕业生和非师范院校师资班毕业生，应当

按照培养目标到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工作。师范类定向生应当
履行合同。
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必须将师范院校毕业生和非师范院校

师资班毕业生分配到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工作。
第十条　对在学期间免收学费、享受专业奖学金的师范院校

毕业生和非师范院校师资班毕业生，实行任教服务期制度。其中
中师、专科毕业生服务期自实习期满之日起为四年；本科毕业生服
务期自实习期满之日起为六年；毕业研究生服务期为八年，本科在
学期间未享受免收学费或者专业奖学金待遇的毕业研究生，服务
期为四年。
第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师范院校的建设，优先保

证师范院校的教育经费，加强师资特别是少数民族师资的培养和
培训。
第十二条　教师的继续教育工作由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

织实施。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学校主管部门、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
应当有计划地安排教师参加进修、培训，接受继续教育，经考试合
格，发给继续教育证书。继续教育的情况记入本人档案，作为考核
教师的依据和晋升专业技术职务的必备条件。
第十三条　中小学教师进修、培训所需经费，依照经费管理权

限由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从年度教育事业费中按教师工资总额的百
分之一至百分之二安排。
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的教师培训费用从公用经

费中按不少于教师工资总额百分之二的比例安排。
第十四条　经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同意，教师参加进修、培

训等形式的继续教育，学习期间的工资待遇和其他待遇不变。
第十五条　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应当建立健全教师考核制

度，制定科学、合理、便于操作的考核办法，采取平时考核和学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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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以及聘任期满考核相结合的办法。
考核结果记入教师本人档案，作为聘任、晋升、奖惩的主要依

据。
第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必须采取有力措施，确保教师工资

按月足额发放。
农村、牧区中小学教师工资由旗县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统一

管理，实行预算单列，按月由财政部门拨付教育部门，由教育部门
负责按时发放，不得克扣、挤占、挪用、抵代。
第十七条　在自治区人民政府确定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和边

远贫困地区的苏木、乡、镇以下学校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教师，向
上浮动一档工资；自本办法实施之日起，经每年年度考核胜任教育
教学工作的，每满六年将浮动工资固定，再向上浮动一档工资。
中专以上学历的毕业生分配到上述地区从事教育教学工作

的，见习期间享受定级工资待遇。
调入上述地区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自调入之下月起享受浮

动工资待遇。
正常晋升工资不得冲销浮动工资。
第十八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有

关部门、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应当保证教师享受国家或者自治区
规定的教龄津贴、班主任津贴、特殊教育津贴、特级教师津贴以及
根据需要设立的其他津贴。
对作出突出贡献的教师，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推荐享受政

府特殊津贴。
第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集中一定财力，

为城市教师建设住房。
在城市经济适用住房建设中，应当划出一定比例的住房，按成

本价出售给教师。同时，教师按经济适用住房的有关规定享受国
家和自治区的其他优惠政策。
对长期在农村牧区任教的中小学教师，当地人民政府应当为

其划定宅基地，并给予适当建房补贴。
第二十条　国家支付工资的教师同当地国家公务员享受同等

医疗待遇。
第二十一条　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教师至少每二至三年

体检一次，具有中级以下专业技术职务的教师至少每三至四年体

３



检一次。经费由学校主管部门或者学校列支。
第二十二条　下列教师在医疗保健方面应当予以特殊照顾和

保障：
（一）高等学校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
（二）取得副高级职务十六年以上的；
（三）取得特级教师称号的；
（四）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
（五）被评选为国家或者自治区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的。
具体办法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制定。
第二十三条　累计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男满三十年、女满二十

五年的中小学教师，或者累计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男满二十七年、女
满二十二年的自治民族中小学教师，符合国家和自治区规定退休
条件，退休后工资按以下规定执行：

（一）具有高级职务的，享受原工资百分之百的退休金待遇；
（二）具有中级职务的，在退休工资基础上增加原工资百分之

十的退休金；
（三）不具有高、中级职务的教师，在自治区人民政府确定的少

数民族聚居区和边远贫困地区的苏木、乡、镇以下学校从事教育教
学工作十年以上的，在退休工资基础上增加原工资百分之十的退
休金。
本办法施行之前已退休的教师，符合前款规定条件的，自本办

法施行之月起，享受前款规定的退休金待遇。
教师的退休工资总额不得超过本人原工资的总额。
第二十四条　鼓励旗县级以下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教

师待遇方面的优惠政策。
第二十五条　图书馆、科技馆、博物馆、纪念馆等公共文化设

施，应当对教师实行减免收费。
第二十六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建立教师奖励基金组

织，对做出特殊贡献的教师进行奖励。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第五条规定的，由学校、其他教育机

构、学校主管部门责令其改正并给予行政处分或者解聘。情节严
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第十八条规定的，由同级

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人民政府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对直接负责的主

４



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第二十九条　师范院校和非师范院校师资班毕业生任教服务

期未满离开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的，由旗县级以上教育行政主
管部门追缴本人在学期间的专业奖学金和所免学费。
第三十条　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任用不具备教师资格的人

担任教师工作的，由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学校主管部门责令其
改正，并对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负责人给予批评教育或者行政
处分。
第三十一条　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中的教育教学辅助人员，

企业和社会力量举办的学校和教育机构中的教师和教育教学辅助
人员，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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